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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06年度第二批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工作的通

知(国粮办展〔2006〕206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，中国粮油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中谷

粮油集团公司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： 根据《中央储备粮代储

资格认定办法》和《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

》的规定，2006年度第二批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工作

从2006年10月16日开始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时间

安排。拟申请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企业应首先向省级粮食

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单位提出申请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

及有关单位受理企业申请的时间为2006年10月16日至2006年10

月27日（节假日除外）。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单位

按规定程序完成现场核查、初审等工作后，应于2006年11月6

日17：00前将有关材料报至国家粮食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司。 

二、申报材料要求。企业申报材料应使用“中央储备粮代储

资格企业申请系统”软件制作，其中财务方面需提交的近两

年数据是指2004、2005两个年度数据。企业向省级粮食行政

管理部门及有关单位提供的材料包括：申请材料纸质文本（

一式四份）和电子文本（一份）。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

有关单位上报的材料包括：正式文件及汇总表（一式两份）

，受理通知书、现场核查记录表及初步审核意见（一份），

企业申请材料纸质文本（一式三份），通过“中央储备粮代



储资格省级受理系统”软件制作的电子数据（一份）。软件

可在国家粮食局政府网站行政许可栏目中

（www.chinagrain.gov.cn/lm/xzxka.html）免费下载。 三、工作

要求。请各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本

次资格认定工作。首先要做好受理企业申请的准备工作，做

到工作地点、工作人员、工作流程、工作要求四落实，并以

适当方式通知潜在申请企业；其次，按规定认真开展企业申

请受理工作，不得无故拒绝企业申请；最后要直接派人赴现

场核实企业申报材料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。若企业存在虚假

申报等情况，我局将不授予其代储资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